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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7 月 21 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决议 

[根据麻醉药品委员会的建议(E/2015/28)通过] 

2015/25.拟于 2016 年举行的关于世界毒品问题的大会特别 
会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建议大会通过以下决议草案：  

  大会， 

  回顾其题为“国际合作对付世界毒品问题”的 2012 年 12 月 20 日第

67/193 号决议，其中大会决定在 2016 年初召开一届世界毒品问题特别会议，

在三项国际毒品管制公约和其他相关联合国文书框架内，审议在落实《关于

开展国际合作以综合、平衡战略应对世界毒品问题的政治宣言和行动计划》1 

方面取得的进展，包括评估应对世界毒品问题方面的成就和挑战， 

  又回顾其题为“国际合作对付世界毒品问题”的 2013 年 12 月 18 日第

68/197 号和 2014 年 12 月 18 日第 69/201 号决议， 

  还回顾其题为“拟于 2016 年举行的关于世界毒品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

的 2014 年 12 月 18 日第 69/200 号决议， 

  1. 欣见麻醉药品委员会 2015 年 3 月 17 日第 58/8 号决议；
2
 

   2. 决定大会该届特别会议将在订于 2016 年 3 月举行的麻醉药品委员

会第五十九届会议之后，于 2016 年 4 月 19 日至 21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

开，为期三天； 

                                                           
1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09 年，补编第 8号》(E/2009/28)，第一章，C节。 

2
 同上，《2015 年，补编第 8 号》(E/2015/28)，第一章，C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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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又决定该届特别会议的组织安排如下： 

   (a) 特别会议由一场一般性辩论以及与全体会议并行召开的若干场利

益多方互动圆桌会议组成； 

   (b) 特别会议的开幕式应包括秘书长、大会主席、麻醉药品委员会主席、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执行主任、国际麻醉品管制局主席和世界卫生

组织总干事的发言； 

   (c) 一般性辩论应包括各区域组、会员国、观察员国和观察员以及相关

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发言； 

   (d) 根据大会议事规则和既定的惯例，邀请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享有咨

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代表参加该届特别会议； 

   (e) 根据为大会其他特别会议制定的议事规则和形成的惯例，大会主席

应与麻醉药品委员会磋商并将考虑到包括民间社会在内的其他相关利益方

的建议，同时适当考虑到地域平衡，在此基础上拟订一份可参加该届特别会

议的相关非政府组织代表、民间社会和科学界代表、青年团体代表和其他相

关利益方的名单； 

   (f) 麻醉药品委员会作为特别会议筹备工作的领导实体，应在大会主席

的支持和指导下，以开放的方式处理会议的组织安排，包括下列圆桌会议的

主持人安排、发言者和与会安排，同时考虑到《关于开展国际合作以综合、

平衡战略应对世界毒品问题的政治宣言和行动计划》，
1
 并遵照大会第 67/193

号和第 69/201 号决议； 

   圆桌会议 1：减少需求和相关措施，包括预防和治疗，以及健康相关问

题；并确保为医疗和科研目的可以获得受管制物质，同时防止其转移用

途(“毒品与健康”)； 

㈠ 减少需求和相关措施，包括预防和治疗，以及健康相关问题，

包括艾滋病毒/艾滋病预防、治疗和护理； 

㈡ 确保为医疗和科研目的可以获得受管制物质，同时防止其转移

用途； 

   圆桌会议 2： 减少供应和相关措施；应对涉毒犯罪的措施；以及打击洗

钱及促进司法合作(“毒品与犯罪”)； 

㈠ 涉毒犯罪的国内、区域和跨区域应对措施；以及打击洗钱，酌

情包括与资助恐怖主义行为相关的洗钱，并促进刑事事项司法合作； 

㈡ 应对包括新型精神活性物质、前体和滥用互联网在内的新出现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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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桌会议 3：跨领域问题：毒品与人权、青年、妇女、儿童和社区： 

㈠ 充分按照《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国际法和《世界人权宣

言》3 以及包括三项国际毒品管制公约在内的其他相关国际法应对

涉毒问题； 

㈡ 毒品与青年、妇女、儿童和社区； 

   圆桌会议 4： 跨领域问题：在按照包括三项国际毒品管制公约在内的相

关国际法预防和应对世界毒品问题方面所面临的新的挑战、威胁和现实

情况；加强共同和分担责任原则及国际合作： 

㈠ 在按照包括三项国际毒品管制公约在内的相关国际法预防和

应对世界毒品问题方面所面临的新的挑战、威胁和现实情况； 

㈡ 加强共同和分担责任原则及增进国际合作，包括技术援助，直

到 2019 年； 

   圆桌会议 5： 替代发展；在以发展为导向的平衡的毒品管制政策方面开

展区域、区域间和国际合作；应对社会经济问题： 

㈠ 毒品、应对社会经济问题及促进替代发展，包括预防性替代发展； 

    ㈡ 在以发展为导向的平衡的毒品管制政策方面加强区域、区域间

和国际合作； 

   (g) 圆桌会议的主席将编写一份这些圆桌会议过程中所提重点的摘要

提交全体会议； 

   4. 请麻醉药品委员会作为特别会议筹备工作的领导实体并以开放方

式处理所有组织事项和实质性事项，通过委员会以 2014 年 12 月 4 日第 57/2

号决定设立的受托负责特别会议筹备工作的筹委会的主席，向大会特别会议

报告为特别会议开展的准备工作情况；
4
 

   5. 又请麻醉药品委员会在对《政治宣言和行动计划》落实情况的审查

基础上，并包括对取得的成就和对世界毒品问题长期和新出现挑战应对方法

的评估之后，在三项国际毒品管制公约和联合国其他相关文书框架内，编写

一份包括一套行动建议的简明扼要和旨在行动的实质性文件；同时指出，遵

照共同分担责任原则，准备建议由特别会议全体会议通过的该文件应当除其

他外，阐明减少供求两者之间实现有效平衡的措施，并阐明世界毒品问题的

关键原因和后果，包括在健康、社会、人权、经济、司法和安全领域； 

                                                           
3
 大会第 217A(III)号决议。 

4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14年，补编第8A号》(E/2014/28/Add.1)，第一章，B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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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重申包括广泛实质性磋商在内的包容性筹备进程的重要性，并鼓励

联合国系统各机关、实体和专门机构、相关国际和区域组织、民间社会、学

术界、科学界及其他相关利益方，根据相关议事规则和既定惯例，通过积极

参与麻醉药品委员会开展的筹备工作，继续全力对这一进程作出贡献； 

   7. 鼓励所有会员国和观察员国家及观察员考虑尽可能派遣 高级别

的代表出席特别会议； 

   8. 又鼓励所有会员国和观察员国家及观察员考虑可能的情况下派遣

青年代表出席特别会议； 

   9. 重申其第 67/193 号决议中决定在现有经常预算资源范围内举行特

别会议和进行其筹备进程； 

   10. 请会员国和其他捐助方按照联合国的规则和程序为本决议所述目

的提供预算外资源。 
 

 
2015 年 7 月 21 日 
第 53 次全体会议 

 


